
1 

证券代码：400180    证券简称：R新文化1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3-078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受理子公司预重整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子公司申请预重整的情况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郁金

香广告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郁金香”）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仍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预重整。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子公司预重整申请

被受理的《受理预重整通知书》（2023）沪 03破申 1150号，主要内容如下：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郁金香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具备破产原因。现郁金香仍具有挽救价值，公司治理结

构尚完备，有基本自主谈判能力，债务人及部分债权人也均有重整意愿，但重整

可行性尚需进一步明确。故预重整申请具备《上海破产法庭预重整案件办理规程

（试行）》第三条受理条件，本院予以受理。 

根据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确定书》（2023）

沪 03破申 1150号，确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郁金香广告传播（上海）有

限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经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已编入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且不存在不宜担任临时管理人的情形。 

 

二、子公司启动预重整的影响 

郁金香进入预重整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资产调查与评估、

债权人沟通等基础工作；有利于与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充

分协商，全面掌握各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意见和态度，尽快制定具有可行性的预

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如果郁金香预重整成功并

顺利实施重整，将有利于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最大程度化解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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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预重整失败，且届时郁金香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处于资不抵债的状

态，则郁金香存在自行申请或由债权人申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可能。 

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三、备查文件 

1、《受理预重整通知书》； 

2、《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确定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